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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VIC Joy Holdings (HK) Limited
幸福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0）

終止有關
出售以下公司之全部股權：

(I) 山東中油潔能天然氣有限公司；
(II) 永輝創建有限公司；及

(III) 安徽中油潔能燃氣有限公司
之

主要交易

兹提述：(i)幸福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十日
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公佈；及(ii)本公司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十八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出售事項。除另有指明外，本公
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繼股東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有關出售事項以
來及截至本公佈刊發日期為止，本公司一直積極致力與買方達成有關出售事項的
完成安排。然而，由於遵照適用法例及規定，至今未能取得就股份轉讓協議擬進
行之交易所需獲得有關政府及監管機構的批准及同意（包括（但不只限於）進行中
國轉讓所需的批准及同意），而本公司與買方亦未有就延長最後截止日期達成協議，
就此而言，根據股份轉讓協議之條款，股份轉讓協議已被終止，亦不會繼續進行
有關出售事項。因此本集團不會就有關出售事項變現任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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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買方在股份轉讓協議終止之後仍在處理終止後的事宜。本公司將會就
任何最新進展消息及對有關本集團之業績、營運及財務狀況的任何重大影響
（如有）再度刊發公佈。

承董事會命
幸福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汪曉偉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七年一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朱冬先生（主席）、汪曉偉先生（行政總裁）、
臧崢先生及肖瑋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曉文先生、宮長輝先生及吳蒙先生。


